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塞力

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疗”、“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就塞力医疗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22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5 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6,853,70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23.3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25,959,956.79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07,608,016.8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全部到位，

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众环验

字（2018）010040 号验资报告审验。 

上述募集资金均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已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了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累计使

用 20,573.6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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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业务（SPD）项目  15,951.23 2,584.16 16.20%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21,337.92 2,008.88 9.41% 

补充流动资金 15,980.65 15,980.65 100.00% 

合计 53,269.80 20,573.68 38.62% 

注：2026 年 4 月 30 日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业务（SPD）项目

未新增投入募集资金。 

三、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况 

（一）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名称：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医用耗材

集约化运营业务（SPD）项目”（以下简称“SPD 项目”） 

1、拟终止募投项目前期延期与暂缓情况 

因行业政策发生变化，结合公司“SPD 项目”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

进度，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议案》，同意将部

分募投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决定延期及暂缓实施，“SPD 项目”预计完成时间延

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状 

“SPD 项目”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拟投入 15,951.23 万元，截至 2026 年 5

月 8 日，该项目剩余未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3,548.67 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

产生的利息并扣除手续费的支出）。公司持续评估市场环境，认为该募投项目的

可行性已发生变化，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此项目。 

（二）终止原因 

1、外部宏观环境与项目实际运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1）医疗行业合规监管持续趋严，医保支付与结算政策不断深化，原有项

目运营标准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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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及地方层面针对医药购销、医用耗材使用及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政策

的密集出台，行业合规性要求日益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对 SPD 服务商的运营资

质、数据追溯能力、院内物流管理规范及应急响应机制提出了远超项目立项之初

的标准。当前 SPD 业务的投入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一次性大额建设投

入转向轻量化、持续化的运营投入，这与原募投模式不相匹配。尤其在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如 DRG/DIP 付费模式）全面深化的背景下，医院自身面临控费增效

的巨大压力，其与 SPD 服务商的合作诉求已从早期的“规模扩张、效率提升”

迅速转向“成本控制、风险转移”。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双方在收费模式（如收费

标准下调、结算周期延长）、服务范围（非核心服务要求增加）及风险分担机制

等方面，均与项目前期论证时的合作基础产生较大偏离。由于缺乏稳定的运营模

式支撑和可预期的合作收益，原 SPD 项目已不具备在现行市场条件下持续、稳

定实施的现实条件。 

（2）项目在软件配套投入方面的实施基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本项目原规划涉及与客户之间海量医用耗材数据、供应商信息及结算信息的

高频交互，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及响应速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在项目原

方案中，核心业务系统软件拟通过外部采购方式获取。然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出于对核心数据资产安全、系统自主可控及后续运维响应效率的深度考量，公司

经审慎评估，决定将相关核心软件的采购模式由外部采购调整为通过自有资金向

子公司进行采购。该调整虽有助于保障数据安全与供应链稳定，但也直接导致原

有募投资金规划的软件投入方案失去了实施基础。在此背景下，若仍按照原募投

计划单独进行软件的投入，不仅会造成软件资源的重复投入与闲置浪费，也不符

合公司一贯坚持的成本效益原则与精细化管理要求。 

2、公司持续完善投资决策，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风险可控，确保项目投入与

回报合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股东利益，公司持续优化投资决策流程，对 SPD

项目实行全周期评估、动态调整、效益导向管理。结合行业环境、项目收益、运

营能力、资金统筹等多重因素，公司对项目投入节奏进行合理把控，优先保障高

毛利、高粘性、高合规等级项目，对投入大、周期长、效益不确定的项目审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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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确保每一分募集资金用在“刀刃上”。 

在当前行业环境与业务模式下，若继续按原计划对募投项目进行集中投入，

将可能导致资金使用效率偏低、投入产出不匹配，进而引发资源浪费及运营压力

加大等问题，既不符合募集资金安全、高效、保值增值的使用原则，也不利于公

司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综合竞争力。 

3、终止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

益、聚焦主营业务高质量发展 

（1）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规范 

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市场拓展、精益运营、技术研发、合规升级等，不涉及新

增对外投资、不进入风险领域，完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

规定。 

（2）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盘活存量资金，降低财务成本，

提升资金流动性与使用效益，为公司核心业务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保障优质项目

拓展，进一步增强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3）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利益情形 

本次调整基于行业环境、项目实际、资金效益做出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经营结构、提升盈利质量，保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不存在任何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充分合理性与可

行性。 

综上所述，原有的资金投入规划已难以适应当前的政策监管环境及市场商业

逻辑。为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在现有条件下不再继续按原计划推进该项目，确保

募集资金使用更贴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公司在结合当前

业务重心调整及对项目经济效益重新评估的基础上，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募集

资金投入到“SPD 项目”。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以最大限度保障公司与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募集资金使

用的审慎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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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投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截至 2026 年 5 月 8 日，可转债“SPD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A）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B） 

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C） 

剩余募集资金

（D=A-B+C） 

SPD 项目 15,951.23 2,584.16 181.60 13,548.67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终止本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

13,548.67 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手续费的支出，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规

划，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情况等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相关事项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仍将用于匹配公司长期战略规划，支持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

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可转债“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业务（SPD）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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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

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公司基于行业

发展趋势变化、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客观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不影响前期保荐意见的合理性。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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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赵  轶                    谢 文 森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